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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8）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及

董事變更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七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所有決議案均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股東正式通過。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舉行之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上，有關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七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所有提呈決議
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獲委任於股東週年大會為投票表決出任監票人。各決議案之
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及佔投票總數
之概約百分比

投票總數贊成 反對

1. 審議並批准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度董事會工
作報告；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2. 審議並批准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度監事會工
作報告；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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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及佔投票總數
之概約百分比

投票總數贊成 反對

3. 審議並批准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度經審核綜
合財務報表；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4. 授權並批准派發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5. 授權董事會委聘核數師並決定其截至二零
一一年度之酬金；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6. 審議並批准二零一零年度向法定儲備作出
分配之決議案；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7. (i)  委任許蘇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任
期由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開始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授權董事
會釐定其酬金；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ii)  委任李海峰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任
期由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開始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授權董事
會釐定其酬金；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iii)  委任沈成基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任
期由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開始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授權董事
會釐定其酬金；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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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目及佔投票總數
之概約百分比

投票總數贊成 反對

8. 批准修訂公司章程； 169,905,000

(100%)

0

(0%)

169,905,000

9. 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以發行額外新股份。 162,905,000

(95.88%)

7,000,000

(4.12%)

169,905,000

由於過半數及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投票贊成普通及特別決議案，因此所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內資股及H股總數分別為 132,300,000股及 91,800,000股，
其持有人有權出席並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概無本公司股份之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大會但只
可對有關決議案投反對票。

派付末期股息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登記日」）
當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發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元。H股股東的股息以港元支
付，滙率按照末期股息宣派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平均滙率計算，即每股H股可得
股息 0.119港元。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稅務規則及法規，稅率為 10%之企業所得稅適用於支付給本公
司股東的股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稅務規則及法規，本公司向在登記日名列於H股股東名
冊上之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托人，或其他
組織及團體皆被視為非居民股東）派發每股人民幣 0.1元之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此項企業
所得稅。本公佈中「非居民企業」具有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稅務規則及法規下之涵義。於登記日已
登記在本公司Ｈ 股股東名冊之自然人股東，其股息將不會被代扣代繳 10％的企業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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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請投資者仔細閱讀本公佈之內容。本公司將嚴格依法或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並且嚴格依照登
記日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有欠
準繩而提出之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安排之爭議，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不會負上任何責
任及一律不予受理。

董事變更

董事會謹此公告，張展先生（「張先生」）、王煒先生（「王先生」）及劉石佑先生（「劉先生」）為投入
更多時間發展彼之其他業務及其認為符合最佳企業管治常規，巳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
務，生效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董事會亦宣佈，張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席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及王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成員，及劉先生不再擔任審核委員會成員，生效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張先生、王先生及劉先生各自已確認彼與董事會沒有不同意見，亦沒有關於其辭任而需要通知股
東的事項。

董事會亦宣佈，許蘇明先生、李海峰先生及沈成基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生效日期為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此外，許蘇明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及李海峰
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沈成基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生效
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獲委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履歷如下：

許蘇明先生，54歲，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彼於一九八二年一月畢業於東南大學並獲得學士學
位，後於南京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許先生已發表個人專著 3部、譯著 2部、參編著作 4部。彼
已發表學術論文及翻譯論文 50餘篇，領導及參與 16項國家、部省級研究課題，並獲得省部級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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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彼現任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南京市常務委員會委員、立
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社會法制委員會委員及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常務理事。許先生現為吉林光
華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董事。

李海峰先生，40歲，博士學位，高級工程師。彼於一九九四年獲蘭州大學理論力學學士學位，並
於二零零二年獲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運輸規劃博士學位。彼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就職
於新疆交通科學研究院公路研究所，於二零零零年就職於澳大利亞Rapid Retrieval公司以及於二
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期間就職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基礎設施建設部戰略規劃處。於二零零二
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彼曾擔任交通部規劃研究院公路規劃所高級工程師、交通部規劃研究院信
息所副所長、交通部規劃研究院交通仿真與決策支持研究中心副主任及交通部科學研究院信息技
術研究室主任。彼現為中國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及高級工程師、中國公路學會第三
届青年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交通運輸協會信息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彼同時任第一届中國交通
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射頻識別 (RFID)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理事、國家科
技部「863」計劃及科技支撑計劃交通運輸領域評審專家、中國致公黨中央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國
致公黨北京市委科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以及北京市青年聯合會第十屆委員會委員。李先生主要從
事綜合交通發展戰略政策、區域及城市交通規劃、智能交通、物聯網、現代物流及運輸安全等方
面的研究與咨詢工作。

沈成基先生，40歲，碩士學位。沈先生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專業，獲英國倫敦大學財務管理
碩士學位。彼亦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彼於一九九三年八月至
二零零二年二月期間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審核經理，於二零零二年三月至二零零五年七月期
間擔任中華數據廣播控股有限公司的集團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以及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至二零零八
年九月期間擔任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資格會計顧問。沈先生目前為香港一間執業會計師事
務所之執業合夥人，主要提供商業顧問及審核服務。彼在為香港上市公司及計劃於香港聯交所上
市的公司提供會計服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本公司將與許先生、李先生及沈先生各自訂立有關任職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服務合約。許先生、
李先生及沈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期由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開始直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束。許先生、李先生及沈先生的年度薪酬乃參照當時市場情況、彼等之職務及須承擔
責任而由本公司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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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佈日期，許先生、李先生及沈先生各自並無持有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界定之本公司
之股份權益。

除所披露者外，許先生、李先生及沈先生各自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公開上巿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
事職位。

截至本公佈日期，就董事所知，許先生、李先生及沈先生各自概無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層、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任何關係。

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有關許先生、李先生及沈先生各自之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

(h)至 (v)條予以披露，亦無其他事宜與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有關而須提呈本公司股東注意。

承董事會命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沙敏

中國南京，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沙敏先生（董事長）、常勇先生及郭亞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俊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蘇明先生、李海峰先生及沈成基先生。

* 僅供識別


